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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
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

第一条 依据

为深入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，助力具备条件的本土

优势企业“走出去”，实施全球化布局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

力，根据《上海市关于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助力企业高水平“走

出去”的若干措施》《浦东新区支持企业“走出去”行动方案》，

制定本措施。

第二条 适用对象

本措施的适用对象为“走出去”功能和效益发生在浦东

新区（临港新片区除外）的企业。

第三条 资格认定

浦东新区商务委牵头开展出海企业总部、出海先锋企业

的资格认定工作。

出海企业总部，指经母公司授权，承担在一个国家以上

区域内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化业务管理、决策、业务运营

拓展、资源统筹以及结算、研发、培训等总部功能，具备稳

定的海外业务运营基础，境外投资规模较大、项目较多的企

业。

出海先锋企业，指具备稳定的海外业务运营基础，境外

投资项目规模较大的高成长性企业。

第四条 出海企业总部支持



2

对投资实力较强、符合条件的出海企业总部，给予一定

支持。

第五条 出海企业总部投资支持

对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收益、从境外子公司分回的

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相对应的股息，给予符合条件的出海企

业总部一定支持。

第六条 并购支持

对并购境外优质资产的出海企业，在新增境外直接投资

所得分回时，对符合条件的予以一定支持。

第七条 引进支持

对引进关键技术、知识产权、关键人才，并在浦东落地

开展实际经营活动的，对符合条件的出海企业按照核定固定

资产投资的一定比例给予支持。

第八条 办公空间载体支持

对符合条件的企业，给予办公空间、载体支持。

第九条 人才保障

鼓励符合条件的出海企业申报浦东新区“明珠计划”，按

政策规定，对入选人才给予便利。

第十条 购房服务

对符合条件的出海企业从业人员，提供一定购房便利服

务。

第十一条 专业服务支持

企业采购的出海相关专业服务，对符合条件的给予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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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券支持。

第十二条 附则

1. 本措施自 2025年 7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年

12月 31日。

2. 对既适用上级政策相关规定，又适用本办法的，一律

先执行上级政策规定，执行后与本办法相比不足部分，可补

充执行。同一对象在选择区级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时可从

优，但不得重复或同时享受。

3. 本措施由浦东新区发改委、商务委、财政局根据职责

分工负责解释。


